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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108年2月份第2次主管業務會報暨縣務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19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

二、地點：本府簡報室 

三、主席：楊縣長文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昭吟 

四、出席人員： 

陳見賢、陳季媛、彭益宣、池燕雲、徐元雄、謝一如、吳聲祺、

黃國峯、陳偉志、羅昌傑、游志祥、劉明超、李國祿、唐維德、

邱世昌、魏嘉憲、雲天寶、張鴻俊、陳家士、吳月萍、邱俊良、

張榮興、孫福佑、殷東成、羅仕臣、李猶龍、彭惠珠、梁淑惠、

黃文旭、詹秀連、范萬釗、黃士漢、李銷桂、湯紹堂、靳邦忠、

王金倉、何美玲、蔡淑貞、郭慧龍、魏銘德、彭亮墨、羅鈞盛、

賴江海、江寧增、黃俞昌、彭正宇、田永元、蔡宜綾、何帥昇、

林曉含、羅之吟、鄭依珊 

五、頒/獻獎： 

(一) 表揚關西國中棒球隊榮獲2019年高雄港都「老四川」盃全國

青少棒錦標賽冠軍，恭請縣長頒發獎狀，以資鼓勵。 

(二) 頒發本縣民防總隊民防團隊大隊長陳見賢先生派令。 

六、審查提案： 

(一)本府原住民族行政處：  

案由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度公益彩劵回饋金補助計畫核定本

府 108年度原鄉地區傳統遺址及生態資源維護計畫 662萬

5,000元(中央款)(配合預算編列以千元為單位) ，擬請同

意 108年度辦理墊付，並於 108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年度

預算「原住民族業務-保留地利用管理-業務費 46萬 1,994

元」及「原住民族業務-保留地利用管理-奬補助費 616萬

3,006元」科目項下轉正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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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府教育處： 

案由：「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

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三)本府社會處： 

案由：「新竹縣志願服務獎勵辦法」第五條修正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 

(四)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： 

案由：經濟部水利署核定本府辦理「橫山鄉田寮村簡易自來水改

善工程計畫案」經費 1,130萬元，其中 779萬 7,000元(中

央款)擬請同意於 108 年度辦理墊付，並於 108 年度追加

預算或 109年度預算科目「其他公共工程-公用事業工程-

獎補助費」項下辦理轉正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五)本府民政處： 

案由：客家委員會補助本縣竹東鎮公所辦理 108年竹東天穿日第

55屆臺灣客家山歌比賽計畫 400萬元，擬請同意於 108年

度辦理墊付，並於 108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9年度預算「民

政業務─國際事務工作─獎補助費」科目項下轉正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六)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： 

案由：為辦理經濟部 108年度「直轄市及縣(市)推廣再生能源補

助計畫」乙案(以下簡稱本案)，本案計畫經費 400萬元(中

央款)，擬請同意於 108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08 年度追加

預算或 109年度預算科目「公用事業-公用事業管理-業務

費」項下辦理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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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本府原住民族行政處： 

案由：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本府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服務據點

周邊及部落內公共設施改善(第一期)－那羅部落文化健

康站周邊公共設施改善工程」中央款 425萬元及地方配合

款 75 萬元共計 500 萬元，擬請同意 108 年度辦理墊付，

並於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「基層建設-原住

民族公共工程-奬補助費」科目項下轉正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七、各單位發言：如後附。 

八、 主席裁示事項： 

(一) 本縣為客家大縣，為提升客家認同度及客語使用率，請各同

仁踴躍參加客語研習、考取客語認證，並於各項會議、活動

中盡可能以客語進行；另請教育處積極規劃本(108)年度縣

內國中小學校相關客語比賽。(各局處、民政處、人事處、

教育處) 

(二) 請同仁踴躍參加本(108)年2月23、24日於新埔鎮舉辦之新埔

花燈迎天穿晚會及踩街活動。(各局處) 

(三) 請交通旅遊處積極規劃活化「合興車站」，並主動向交通部

觀光局瞭解就特殊景點有無特別補助，使其保有特色並永續

經營。(交通旅遊處) 

(四) 有關地價稅調漲陳情案，請稅捐稽徵局依本縣地價及標準地

價評議委員會議結論事項積極辦理，並安排拜會中央事宜；

另請地政處安排與陳情地主協調溝通會，傳達本府之因應作

為。(稅捐稽徵局、地政處) 

(五) 有關高鐵橋下聯絡道延伸至竹科新闢工程之拆遷戶問題，請

工務處、地政處、綜合發展處(法制科)，共同研商解決方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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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如期進行。(工務處、地政處、綜合發展處) 

(六) 以五峰鄉公所鄉長涉貪案為殷鑑，請各同仁辦理採購案時，

務必注意相關規定，避免誤觸法網，杜絕貪瀆案件發生。(各

局處) 

(七) 為積極爭取中央支持及協助本府推動重大建設計畫，請綜合

發展處協助安排拜會行政院吳政務委員政忠事宜。(綜合發

展處) 

(八) 為整合行銷資源，擴大宣傳效益，請各局處務必參與本府重

大活動整合行銷會議；亦請文化局協助蒐集各鄉鎮預計舉辦

之活動。(各局處、文化局、綜合發展處) 

(九) 請青年事務中心適時提報「成家立業」各大小活動之進度與

成效，並運用各種媒體管道加強宣導，俾展現本府積極推動

青年事務之決心。(青年事務中心) 

(十) 請衛生局協調中國醫藥大學能否在竹北西區設立診療所，俾

利年長者方便就醫。(衛生局) 

(十一) 請財政處研擬本府10年財務規劃報告。(財政處) 

(十二) 本府不反對年金改革，但希望能依法、合理推動，請人

事處協助聲請軍公教年金改革釋憲案，替退休公務人員發

聲，保障軍公教人員權益。(人事處) 

(十三) 請環境保護局瞭解關西鎮宏關發電廠環評辦理情況；另

就縣內重大事件(訊息)，請務必讓長官知悉，俾即時因應民

眾相關訴求。(環境保護局、各局處) 

(十四) 請人事處就單位業務調整劃分、局處科更名案，提出報

告。(人事處) 

(十五) 請綜合發展處於隔週主管會報提報前次裁示事項之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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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。(綜合發展處) 

(十六) 為提高文書處理品質，請簽辦公文之承辦人、逐級核閱

之人員務必慎重校核相關數據、金額或重要文字。(各局處) 

九、 散會：上午 10時 45分。 


